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期为2026年6月12日2026年6月18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://www.fl.gov.cn/。

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flhbwgk@163.com。传真：023-72899967。通信地址：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，邮编：408102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
	相关部门意见

	1
	宜涪高铁涪陵段110千伏鱼涪线103号至113号线路迁改工程
	重庆市涪陵区江北街道
	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	湖北君邦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	（1）新建110kV鱼涪线长约2.55km，单回架空架设，新建杆塔13基（N1~N13），导线型号JL/G1A-300/25型钢芯铝绞线，与现有线路保持一致。

（2）拆除现状110kV鱼涪线线路长约3.25km（102#~113#塔段），拆除杆塔10基（103#~112#塔）
	1.生态环境：①严格控制施工范围。②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尽量设置在平坦或坡度较缓地带。③塔基及施工便道施工前应进行表土剥离。④基础施工主要采用人力施工。⑤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。⑥施工结束后，将除塔腿局部以外的地表建筑物及硬化地面全部拆除，对塔基区、塔基施工场地等区域进行清理。

2.电磁环境：在运行期，应加强环境管理，不定期进行环境监测工作，确保项目周边电磁环境小于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 8702-2014）中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。

3.声环境：①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施工设备。②合理布置高噪声施工机械。③合理安排施工时间。④加强施工车辆在施工区附近的交通管理。

4.大气环境：①定期进行洒水除尘，防止扬尘污染。②施工过程中，对易起尘的临时堆土等应采用密闭式防尘布（网）进行苫盖。③施工过程中，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。④施工现场禁止将包装物、可燃垃圾等固体废弃物就地焚烧。⑤水泥、河沙等粉性材料运输时合理装卸、规范操作，对运输车辆按照规范要求采用密封、遮盖等防尘措施。⑥加强施工机械的使用管理和保养维修。

5.地表水环境：①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周围现有设施处理。②加强对施工现场使用带油的机械器具的检修和维护。③施工单位要落实文明施工原则，不漫排施工生产废水。

6.固体废物：①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收集。②临时土石方集中堆放、及时回填。

③限制施工范围，不在施工范围外乱倒乱压植被。④施工结束后及时拆除施工项目部等临时建筑物，全面清理可能残留的固体废物。⑤原有线路拆除产生的导线、铁塔、金具及绝缘子等交由电力公司物资回收公司进行回收综合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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